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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简称“《注册管理办法》”），

以及中国证监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共同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江苏

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或“传艺科技”或“公司”）委托，作为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法律顾问，就本次发行事宜于2023年4月

20日出具了《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

务所关于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与前述文件合称“已出具文件”）。 

2023年5月31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关于江苏传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120085号）

所涉及相关事项，本所律师进行落实和回复，并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023年7月10日，根据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新发生事项和公司提供

的资料，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

中心于2023年7月11日出具的《关于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120118号）所涉及相关事项，

本所律师进行落实和回复，并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作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

称的意义与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使用简称的意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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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已出具文件的补充，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

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以及声明与承诺

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如下： 

一、审核问题 1 

本次募投项目钠离子电池制造二期 5.5GWh 项目拟生产圆柱形及方形钠离

子电池，主要用于储能、低速电动车和电动工具等领域，项目达产年预计可实现

销售收入约 310,497.00 万元，新增净利润约 44,265.47 万元。截至 2023 年 3 月底，

公司投资建设的钠离子电池一期 4.5GWh 项目已投入使用并实现量产和供货，但

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尚未完全达产。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发行人钠离子电池相关收入情况、相关

产品产量、产能及利用率、收入及占比情况，主要客户情况，相关订单情况，钠

离子电池制造业务的技术、人员的来源，目前是否已具备钠离子电池项目必要的

实施能力、运营条件、市场技术储备，产能消化措施是否充分；（2）结合上述

情况说明本次再融资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主要投向主业的要求，本次募投项目是否

存在实施风险及产能消化风险；（3）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新能源整车动力电

池制造业务，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否需要履行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或

备案程序。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2）的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核查（3）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新能源整车动力电池制造业务，是否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是否需要履行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钠离子电池制造二期 5.5GWh 项目”的主要产品包括



 

4 

圆柱形及方形钠离子电池，技术路线包括“层状氧化物正极+硬碳负极”及“聚

阴离子正极+硬碳负极”，具体终端拟应用场景如下所示： 

技术路线 产品形态 
年产能

（GWh） 
主要应用场景 

正极：层状氧化物 

负极：硬碳 

圆柱形电池 3.0 二轮电动车、乘用车、电动工具等 

方形电池 1.5 储能、工程机械、乘用车等 

正极：聚阴离子 

负极：硬碳 
方形电池 1.0 长循环、高功率储能等 

合计 5.5 -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后拟生产的“层状氧化物正极+硬碳

负极”电池下游应用场景较为广泛，覆盖二轮电动车、乘用车、电动工具、储能、

工程机械等多个领域。自启动在钠离子电池领域的投资布局以来，发行人持续积

极与多家国内、国际知名汽车品牌企业开展样品开发与测试工作，凭借在镍基氧

化物和硬碳结构调控、界面构造等方面的持续技术突破和完善，发行人钠离子电

池目前在实验室层面已能达到约 170Wh/kg 的能量密度，接近市场上主流磷酸铁

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因此发行人将乘用车领域规划为了本次募投项目（二期项目）

的下游覆盖领域之一。 

作为电化学领域的新兴电池产品，钠离子电池产业化的推进有利于缓解目前

锂电池产业链上游原材料供需紧张的现状、助力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消纳，

对实现“双碳”具有战略意义，近年来受到政府多项产业政策的鼓励和支持。2021

年 10 月，发改委、能源局、财政部等 9 部门发布《“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

划》，提出要加强可再生能源前沿技术和核心技术装备攻关，明确要研发储备钠

离子电池等高能量密度储能技术；2022 年 1 月，发改委、能源局发布《“十四五”

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提出要强化技术攻关，构建新型储能创新体系，加大

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力度，在推动多元化技术开发方面明确要开展钠离子电池等关

键核心技术研究；2023 年 1 月，工信部、科技部等 6 部门发布《关于推动能源

电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在钠离子电池方面要聚焦电池低成本和高安全

性，加强相关主材和辅材的研究，加快钠离子电池技术突破和规模化应用。 

而在乘用车等交通工具的应用方面，工信部于 2021 年在关于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 4815 号（工交邮电类 523 号）提案答复的函中明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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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促进性能优异、符合条件的钠离子电池在新能源电站、交通工具、通信基站

等领域加快应用”。 

新能源乘用车领域主要由工信部负责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

理，其制定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对在我国境内生产新

能源汽车的企业，及其生产在境内使用的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活动进行规范，并通

过每月发布《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的形式

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类型实施准入管理，未列入公告产品类型的汽车生产企业

不得生产、销售。因此，尽管发行人生产和销售钠离子电芯除建设项目备案、环

评等常规审批外不存在其他需要履行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或备案程序的情

形，但与发行人合作的符合新能源汽车准入条件的汽车生产企业在正式生产搭载

发行人所生产钠离子电池产品的汽车型号前需满足储能装置（单体、模块）等检

验项目的依据标准，并完成相关具体汽车型号在《公告》中的列入。2023 年，

工信部发布的第 372 批《公告》中已列入了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

奇瑞牌纯电动轿车和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旗下的羿驰牌纯电动轿

车 2 款搭载钠离子电池的汽车产品，标志着钠离子电池在乘用车上的应用和推广

已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综上所述，新能源乘用车系本次募投项目所生产钠离子电池的拟应用领域之

一。钠离子电池产品的产业化及其在乘用车等交通工具领域的应用属于政府产业

政策指导和鼓励方向。发行人生产和销售钠离子电芯除建设项目备案、环评等常

规审批外不存在其他需要履行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或备案程序的情形。除需

将相关汽车型号列入工信部定期发布的《公告》中外，下游汽车生产企业生产和

销售钠离子电池乘用车不存在其他需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的事项，部分搭载钠离

子电池的乘用车产品已被列入工信部近期发布的《公告》。 

（二）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项目财务测算资料； 

2、查阅了发行人钠离子电池产品相关实验室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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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阅了与钠离子电池相关的产业政策及工信部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新能源乘用车系本次募投项目所生产钠离子电池的拟应用领域之一。 

2、钠离子电池产品的产业化及其在乘用车等交通工具领域的应用属于政府

产业政策指导和鼓励方向。发行人生产和销售钠离子电芯除建设项目备案、环评

等常规审批外不存在其他需要履行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或备案程序的情形。 

3、除需将相关汽车型号列入工信部定期发布的《公告》中外，下游汽车生

产企业生产和销售钠离子电池乘用车不存在其他需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的事项，

部分搭载钠离子电池的乘用车产品已被列入工信部近期发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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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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